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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税收视角的土地管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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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大力推进和加快生态文明建设，通过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全面促进资源节约、加大自

然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力度、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等战略任务，努力建设美丽中国，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针对土地这

一最基本的自然资源和生产资料，如何在促进土地要素流通顺畅的同时，进一步提高土地资源配置效率、节约集约用地水平，

是相当长时间内需要统筹突破的重要课题。本文围绕国家土地管理法律体系，以土地税为切入点，就税收对土地的调控作用和

“以地控税”征管实践进行分析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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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土地管理体系分析

（一）法律法规体系

以宪法为根本，国家制定了涵盖土地利用全生命周期

的法律制度体系。该体系以土地管理法、农业法、城乡规划

法、环境保护法、耕地占用税法等27部法律为主干，包括土

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基本农田保护条

例、城镇土地使用税暂行条例、国土资源行政处罚办法等若

干法规规章。

从制度层面有力保障了“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

和“切实保护耕地”这一基本国策。规定了国家基本土地制

度，实行土地社会主义公有制；实行土地用途管制制度，必

须严格按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用途使用土地，未经批

准不得改变土地用途；建立土地统计制度，为土地利用总体

规划编制提供依据；建立土地调查制度，支撑土地等级评

定。

（二）主管部门职责

土地管理法明确规定国务院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统一负责

全国土地的管理和监督工作。

2018年3月批准设立的自然资源部，通过统一行使全民所

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职责、统一行使所有国土空间用途管

制和生态保护修复职责的“两统一”，为解决自然资源所有

者不到位、空间规划重叠等问题，实现山水林田湖草整体保

护、系统修复、综合治理，提供了统一领导和机构保障，有

效促进土地管理制度创新和流程优化。

1.国土空间规划

以土地用途管制制度的国土空间规划工作为例。

在编制之前，要求开展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国土空间开

发适宜性“双评价”工作，通过对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本底

进行客观评价，确定生态、农业、城镇等不同开发保护利用

方式的适宜程度，从空间上明确规划范围内未来生态修复的

要点，对既有规划成果进行校正。

2.自然资源调查

土地调查是国土空间规划的重要依据，也是规划执行

监督评价的有效方式。围绕土地、矿产、森林、草原、水、

湿地、海域海岛七类资源，顶层设计、系统布局，以自然资

源调查、监测、数据库建设、分析评价和成果应用为主要内

容，构建了统一的自然资源调查监测体系。

（三）地方政府土地管理

土地管理法同时要求，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全

面规划，严格管理，保护、开发土地资源，禁止非法占用土

地的行为。

对于各级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来讲，土地及其衍生的

城镇土地使用税、房产税、契税等税种更是地方收入的重要

来源。各级地方政府除依法依规设置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在

自然资源部垂直领导开展土地管理和监督工作之外，还积极

探索尝试土地监督利用新模式。

二、土地税收调控分析

（一）土地税收管理体系

在各地推行的“亩均绩效”“亩产效益”评价中，已将

亩产税收作为重要的评价指标，利用税收的经济调节职能，

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

税收本身既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也是国民经济

和资源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通过税种设立、税率高低及税

收优惠等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规范经济主体的生产行为，促

进资源有效配置，使其尽可能符合国家宏观发展要求。

依据税收法律法规，国家建立了以耕地占用税、城镇土

地使用税、房产税、契税、土地增值税、资源税、环境保护

税等为主的土地税收征收体系，对土地资源组织收入和宏观

调控。

（二）土地收税规模分析

我国土地税收具有“重流转、轻保有”的特点，土地流

转交易环节涉及契税、土地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印花

税、所得税、附加税等多个税种，而土地保有环节仅有城镇

土地使用税（后文简称为“土地税”）与房产税，对土地取

得后有效利用的税收调节作用相对不足。

根据财政部公布的2013～2019年财政收支情况数据显

示，在契税、土地增值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等

4个土地相关税种收入中，保有环节的城镇土地使用税在4项

土地税收中的占比仅为13%～18%，远低于契税的33%～38%、

土地增值税31%～40%等流转环节税收，甚至在2013年、2014

年、2016年3个年份低于耕地占用税，排在第四位。

通过对上述税种收入的纵向分析发现，2015年契税收入

比2014年减少87亿元，而城镇土地使用税收入则在2016年减

少113亿元。土地流转环节的主体税收下降之后，土地保有环

节税收也随之减少，符合税种设置关系。

土地税收与建设用地资源密不可分，利用自然资源部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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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布的2013～2017年中国国土资源公报数据，进一步分析

契税与地价、城镇土地使用税与建设用地之间的关系。

（三）“以地控税”专项工作

1.“一图一表”以地控税

随着改革持续深入，经济快速发展，市场主体数量增

长显著。对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全国市场主体统计数据进

行分析，截至2017年底全国市场主体总数9814.8万户，相比

2013年底的6062.4万户，整体增长61.9%。其中企业数量由

2013年底的1527.8万户增长至2017年底的3033.7万户，整体

增长98.6%。

市场主体的快速增加，特别是作为纳税主体的企业数量

近乎翻倍，导致土地税源取得方式和实际使用情况更加复杂

多变，土地税错漏申报及土地闲置、低效和变更用途的问题

明显增加。

为此，早在2013年国家税务总局、原国土资源部下发

《关于深化部门配合联合开展以地控税以税节地试点工作的

通知》，要求在全国范围内联合开展“以地控税以税节地”

试点工作，加强土地税征管，促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

通知要求，税务部门依托国土部门提供的地籍信息，以

“一图一表”等方式，对权利人和纳税人、土地坐落和生产

经营地址、发证面积和土地占用面积等属性进行挂接，识别

发现申报面积不实、未申报等涉税疑点，“以地控税”及时

堵塞征管漏洞，提升税源管控、增强政府财力。国土部门利

用税务征管中发现的未批先占、供而未用、私改用途等违法

用地信息，倒逼土地管理，促进资源优化配置、土地节约利

用。

仅至2014年，就已发现面积不实或未申报的应税土地14

万余宗，增加应税土地面积6亿平方米，查补土地税收37亿

元、房产税等其他相关税收19亿元，17个试点地区查补土地

税超过上年该项税收收入的10%。为此，2015年国家税务总

局、原国土资源部又联合下发《关于深化以地控税以税节地

工作的通知》，有序推进“以地控税以税节地”。

2.土地税征管新问题

随着税务征管改革的不断推进，原有“以地控税”模式

已难以满足实际征管需求。

2016年，金税三期系统全面上线，规范统一税源登记、

征期申报、税款入库、减免备案等征管环节，形成了以纳税

人识别号、土地税源编号等为主的土地税业务信息。而金三

上线前建设的“以地控税”系统和专项数据与金税三期系统

无法有效关联，在数据层面上形成了“两张皮”。全面推行

的营业税改增值税，在简化优化税制、促进税制统一公平的

同时，也削弱了原基层地税部门的涉税疑点应对能力，影响

了土地税收执法效力。

2017年，《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承租集体土地城镇土地

使用税有关政策的通知》要求“在城镇土地使用税征税范围

内，承租集体所有建设用地的，由直接从集体经济组织承租

土地的单位和个人，缴纳城镇土地使用税”。承租集体土地

的纳税人由实际使用人转变为直接承租人，额外增加了查找

联系直接承租单位和个人的工作量，也加剧了自然人税款征

缴问题。

基于“放管服”优化纳税服务、推进纳税缴费便利化等

取消的土地税种认定，在方便纳税人自主申报、减少内部管

理风险的同时，也导致登记环节错误使用土地等级、申报环

节面积不实等涉税疑点比例增多。纳税人符合减免税收政策

时，自主申报未做税源登记、未做减免备案等不规范现象也

较为普遍。

3.“以地控税2.0”优化实践

针对上述问题，各地税务部门、自然资源部门，借鉴利

用地理信息技术，改进完善“以地控税”工作方法，通过深

入跨界融合，不断优化土地税收管理。

“地理信息系统+金三”有效衔接。平台将地理信息技术

融入电子税务局建设，实现了地理信息与税收征管核心数据

的融合；采用微服务架构与税务核心征管系统实现松耦合集

成；通过Docker的自动化独立部署，消除了以往外挂式税务

地理信息系统应用瓶颈，保证了税源信息的时效性。

“多元数据综合分析”全面覆盖。在税图平台方案中，

充分利用共享渠道，获取高分辨率遥感影像、不动产登记、

地名地址、土地调查、电子地图等第三方数据，形成相互补

充、互相验证的多源数据库。借助地理信息客观反映用地现

状、用地范围、占地面积的特征，以宗地为单位，进行无缝

覆盖式经营用地空间分析，有效识别涉税疑点，特别是集体

建设用地的应税宗地疑点，彻底摸清税源家底。

“互联网+电子政务”纳税服务。依托电子税务局，为纳

税人提供电子地图、遥感影像、地名地址和地理信息标绘工

具，通过点击标绘，系统会自动提示土地面积、土地级别、

适用税率等信息，辅助纳税人税源登记。既提高了土地税源

登记的准确性，又降低了征管首环节的涉税风险。

三、结语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征程中，需要中央、

地方各方面充分发挥土地管理职责，在保持宏观政策连续

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的同时，继续强化土地制度改革、科

技创新管理方法，使政策举措更加符合实际、更有针对性，

不断优化土地要素配置、提高土地节约集约水平和土地生产

率，加快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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